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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 23987《色漆和清漆 实验室光源曝露方法》的第3部分。GB/T 23987拟发布以下部

分：

——第 1部分：通则；

——第 2部分：氙弧灯；

——第 3部分：荧光紫外灯。

本文件代替GB/T 23987-2009 《色漆和清漆 涂层的人工气候老化曝露 曝露于荧光紫外线和水》，

与GB/T 23987-2009相比，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b）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9年版的第3章）；

c）更改了“原理”（见第4章，2009年版的第4章）；

d）更改了“仪器设备”（见第5章，见2009年版的第5章）；

e）删除了“取样”（见2009年版的第6章）；

f）更改了“试板”（见第6章，见2009年版的第7章）；

g）更改了“试验条件”（见第7章，见2009年版的第8章）；

h）更改了“程序及试样的放置”（见第8章，见2009年版的第8章）；

i）删除了“校准”（见2009年版的第9章）；

j）删除了“试板的检查”（见2009年版的第10章）；

k）删除了“精密度”（见2009年版的第11章）；

l）删除了“补充试验条件”（见2009年版的第12章）；

m）更改了“试验报告”（见第9章，见2009年版的第13章）。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 16474.3：2021《色漆和清漆 实验室光源曝露方法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于2009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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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更快速地测定光辐射、热、湿度对涂层物理、化学性能的影响,常采用特定实验室光源和条件进

人工加速气候老化和人工加速辐射曝露试验。涂层在实验室设备中曝露比在自然环境中有更多的可控条

件，用来加速可能的高聚物降解导致的产品性能失效。

GB/T 23987《色漆和清漆 实验室光源曝露方法》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氙弧灯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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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漆和清漆 实验室光源曝露方法
第 3 部分：荧光紫外灯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涂层在配置了荧光紫外灯、热和水的试验设备中进行曝露的方法，该设备用于模拟材

料在实际最终应用的环境下，经日光或透过窗玻璃的日光曝露后产生的气候老化效果。

涂层在受控的环境条件下（温度、湿度及/或水）曝露于不同类型荧光紫外灯下。不同类型的荧光

紫外灯可以用于不同试验材料的测试。

特定材料的试样制备和结果评价参考其他文件。

通则在 ISO 16474-1 中给出。

注：塑料的荧光紫外灯曝露参见ISO 4892-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 1514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Paints and varnishes — Standard panels for testing)

注：GB/T 9271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GB/T 9271—2008,ISO 1514:2004,MOD）

ISO 28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Paints and varnishes — Determination of film

thickness)

注：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GB/T 13452.2—2008,ISO 2808:2007,IDT）

ISO 4618 色漆和清漆 术语和定义(Paints and varnishes — Terms and definitions)

注：GB/T 5206-2015 色漆和清漆 术语和定义(ISO 4618：2014，IDT)

ISO 9370 塑料 气候老化试验中辐照量的仪器测定 总则及基本试验方法(Plastics —
Instrumental determination of radiant exposure in weathering tests — General guidance and

basic test method)

ISO 16474-1：2013 色漆和清漆 实验室光源曝露方法 第1部分：通则(Paints and varnishes —
Methods of exposure to laboratory light sources — Part 1: General guidance)

3 术语和定义

ISO 46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辐照量 radiant exposure

H
试板经受曝露辐射的总量。

注1：辐照量由公式得出：

� = �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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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辐照量，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J/ m
2
）；

E──辐照度，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
2
）；

t──曝露时间，单位为秒（s）。

注2：如果辐照度在整个曝露过程中是恒定的，辐照量H可以简单用E和t的乘积得到。

4 原理

维护适当的荧光紫外灯可用于模拟日光光谱中紫外光区域的光谱辐照度。

在受控环境下，试样曝露于不同程度的紫外辐射、热及潮湿条件中（见 4.4）。

曝露条件可以随下列选择改变而不同：

a) 荧光紫外灯的类型（光谱能量分布）；

b) 辐照度；

c) 紫外曝露期间的温度；

d) 当使用需要控制湿度的试验条件时，光照和黑暗周期时的试验箱内空气的相对湿度；

注：市场上绝大多数荧光紫外设备不能控制相对湿度。

e) 润湿方式（见 4.4）；

f) 润湿的温度和循环；

g) 紫外光照/黑暗循环的时间。

通常由水蒸气冷凝到曝露试样表面或用软化水/去离子水喷洒至试样表面来形成润湿。

试验过程可测量试样平面上的辐照度和辐照量。

建议将一种已知性能的相似材料（对照物）与试样同时曝露来提供比对试验。

除非待测试材料在不同类型设备之间建立了适当的统计关系，否则不宜对曝露在不同设备中或不

同类型光源中的试样结果进行相互比较。

5 仪器设备

实验室光源

5.1.1 荧光紫外灯是指发射光谱中紫外区域即 400nm 以下的辐射至少占总辐射输出的 80%的荧光灯。

本文件使用三种类型的灯：

——典型荧光灯的辐射光谱分布见附录 A。1A 型（UVA-340）荧光紫外灯：这种灯在 300nm 以下的

辐射低于总辐射输出的 1%，在 343nm 处有一发射峰，通常被标识为 UVA-340，用于模拟日光

在 300nm 到 400nm 范围的辐射（见表 1，光谱通带列）。图 A.1 是典型的 1A 型（UVA-340）荧

光紫外灯与日光在 250nm～400nm 范围内的光谱辐照度对比图。

——1B 型（UVA-351）荧光紫外灯，这种灯在 300nm 以下的辐射低于总辐射输出的 1%，在 353nm

处有一发射峰，通常被标识为 UVA-351，通常用于模拟经窗玻璃过滤后的日光辐射的紫外部分

（见表 2）。图 A.2 是典型的 1B 型（UVA-351）荧光紫外灯与经窗玻璃过滤后日光在 250nm～

400nm 范围内的光谱辐照度对比图。

——2 型（UVB-313）荧光紫外灯：这种类型的灯，通常称为 UVB-313,这种灯在 300 nm以下的辐

射大于总辐射输出的 10%，在 313 nm处有一发射峰（见表 3），通常被标识为 UVB-313（见表

3）。 图 A.3 两种典型的 2 型（UV-313）荧光紫外灯与日光在 250nm～400nm 范围内的光谱辐

照度对比图。2 型（UVB-313）荧光紫外灯，只有在相关方专门商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些

商定应在报告中注明。

注1：2型（UVB-313）荧光紫外灯在313 nm汞线附近出现峰值并能发射低至λ=254nm的辐射，能引发在最终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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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未发生的老化过程。

注2：CIE 85
[7]
叙述了不同大气条件下的日光谱辐照度。本文件采用的基准日光辐射值来自CIE 85:1989中表4。

5.1.2 除非另有规定，应使用 1A 型（UVA-340）荧光紫外线灯或相应的 1A 型荧光紫外线灯组合来模拟

日光的紫外线部分（见表 4，方法 A）。除非另有规定，应使用 1B 型（UVA-351）荧光紫外灯来模拟透

过窗玻璃的日光中的紫外部分（见表 4，方法 B）。

5.1.3 荧光紫外灯随着持续使用而显著老化。如果未使用自动辐照度控制系统，遵循设备制造商关于

维持所需辐照度的操作程序。

5.1.4 辐照度均匀性应满足 ISO 16474-1 中的规定。当试板曝露区域的辐照度低于辐照度峰值的 90%

时，按 ISO 16474-1 的规定对试板进行周期性的位置变换。

表 1 1A 型 UVA-340 灯的相对紫外光谱辐照度（方法 A）a、b

光谱带通

（λ:用 nm表示的波长）

最小值 c

%

CIE No.85：1989中表 4d、e

%

最大值 c

%

λ＜290 — 0 0. 1

290≤λ≤320 5.9 5.4 9.3

320＜λ≤360 60.9 38.2 65.5

360＜λ≤400 26.5 56.4 32.8
a
表中给出了给定带通内的辐照度占 290nm～400nm 间总辐照度的百分比。为测定具体的 1A 型（UVA-340）的灯是

否符合表中的要求，应测量从 250nm 到 400nm 之间的光谱辐照度。通常，以 2nm 为增量测定。将在每一带通内的

辐照度加和然后除以 290nm 到 400nm 之间的总的辐照度。
b
表中 1A 型（UVA-340）灯的最小限值、最大限值是通过对不同生产批次和不同使用时间的灯进行超过 60 次光谱

辐照度测量后得到的[8]。这些灯的光谱辐照度数据在设备制造商所允许的老化状况范围内。如果能得到更多光

谱辐照度数据，极限值有可能有微小变化。最小限值和最大限值相对于所有的测量值的平均值的离差至少是 3倍

标准偏差。组合荧光紫外灯的相对辐照度的范围通过在设备制造商推荐的曝光区域内大约 50 个位置处的辐射测

量来确定。
c
最小值和最大值列的和不一定是 100%，因为他们只表示测量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对于任何单独的光谱辐照度

分布而言，表中的带通范围内计算的百分比加和为 100%。对于任何一种 1A 型（UVA-340）荧光灯，每个带通的百

分比的计算值应落在表中给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可以预见，由于使用的 1A 型（UVA-340）灯的光谱辐照度

分布可在允许范围内波动，曝露结果会有差异。联系荧光紫外灯的制造商，获取所用 1A 型（UVA-340）灯的详细

的光谱辐照度数据。
d
CIE 85：1989 中表 4

[7]
的数据，是在空气质量为 1.0、在标准温度和压力（STP）下臭氧柱压为 0.34 cm、可形成

降水的水蒸气压力为 1.42cm、500nm 波长的空气溶胶消光的光谱光学深度为 0.1 时水平面上测得的。这些数据作

为一个目标值仅供参考。
e
对于 CIE No.85：1989 中表 4

[7]
中描述的日光谱数据，紫外辐照度（290nm～400nm）占总的辐照度（290nm～800nm）

的 11%，可见光辐照度（400nm～800nm）占总的辐照度（290nm～800nm）的 89%。因为荧光紫外灯的主要发射光

集中在 300nm 到 400nm 带通内，因此其释放的可见光是有限的。曝露在荧光紫外设备中的试样，其表面上的紫外

辐照度百分比与可见光辐照度百分比可因曝露的试样数量和自身的反射率的差异而不同。

表 2 1B 型 UVA-351 光谱辐照度用于模拟透过窗玻璃后的日光（方法 B）a、b

光谱带通

（λ:用 nm 表示的波长）

最小值 c

%

CIE No.85：1989中表 4

增加窗玻璃的影响 d、e

%

最大值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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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B型 UVA-351光谱辐照度用于模拟透过窗玻璃后的日光（方法B）a、b（续）

光谱带通

（λ:用 nm 表示的波长）

最小值 c

%

CIE No.85：1989中表 4

增加窗玻璃的影响 d、e

%

最大值 c

%

λ＜300 0 0.2

300≤λ≤320 1.1 ≤1 3.3

320＜λ≤360 60.5 33.1 66.8

360＜λ≤400 30.0 66.0 38.0
a
表中给出了给定带通内的辐照度占 290nm～400nm 间总辐照度的百分比。为测定具体的 1B 型（UVA-351）的灯是

否符合表中的要求，应测量从 250nm 到 400nm 之间的光谱辐照度。通常，以 2nm 为增量测定。将在每一带通内的

辐照度加和然后除以 290nm 到 400nm 之间的总的辐照度。
b
表中 1B 型（UVA-351）灯的最小限值、最大限值是通过对不同生产批次和不同使用时间的灯进行 21 次光谱辐照

度测量后得到的[8]。这些灯的光谱辐照度数据在设备制造商所允许的老化状况范围内。如果能得到更多光谱辐

照度数据，极限值有可能有微小变化。最小限值和最大限值相对于所有的测量值的平均值的离差至少是 3倍标准

偏差。
c
最小值和最大值列的和不一定是 100%，因为他们只表示测量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对于任何单独的光谱辐照度

分布而言，表中的带通范围内计算的百分比加和为 100%。对于任何一种 1B 型（UVA-351）荧光灯，每个带通的百

分比的计算值应落在表中给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可以预见，由于使用的 1B 型（UVA-351）灯的光谱辐照度

分布可在允许范围内波动，曝露结果会有差异。联系荧光紫外灯的制造商，获取所用 1B 型（UVA-351）灯的详细

的光谱辐照度数据。
d
CIE85:1989中表4

[7]
附加了窗玻璃效应的相对光谱辐照度数据,该数据通过CIE85:1989中表4

[7]
的直接日光辐射的

数据乘以典型的 3 mm 厚的窗玻璃的透光率后得到(见 ISO 16474.2:2013，附录 A)。这些数据作为一个目标值仅

供参考。
e
对于 CIE No.85：1989 中表 4

[7]
描述的附加了图玻璃效应的相对光谱辐照度数据，紫外辐照度（290nm～400nm）

占总的辐照度（290nm～800nm）的 9%，可见光辐照度（400nm～800nm）占总的辐照度（290nm～800nm）的 91%。

因为荧光紫外灯的主要发射光集中在 300nm 到 400nm 带通内，因此其释放的可见光是有限的。曝露在荧光紫外设

备中的试样，其表面上的紫外辐照度百分比与可见光辐照度百分比可因曝露的试样数量和自身的反射率的差异而

不同。

表 3 2 型 UVB-313 灯的相对紫外光谱辐照度（方法 C）a、b

光谱带通

（λ:用 nm表示的波长）

最小值 c

%

CIE No.85：1989中表 4d、e

%

最大值 c

%

λ＜290 1.3 0 5.4

290≤λ≤320 47.8 5.4 65.9

320＜λ≤360 26.9 38.2 43.9

360＜λ≤400 1.7 56.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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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型UVB-313灯的相对紫外光谱辐照度（方法C）a、b（续）

光谱带通

（λ:用 nm表示的波长）

最小值 c

%

CIE No.85：1989中表 4d、e

%

最大值 c

%
a
表中给出了给定带通内的辐照度占 290nm～400nm 间总辐照度的百分比。为测定具体的 2型（UVB-313）的灯是否

符合表中的要求，应测量从 250nm 到 400nm 之间的光谱辐照度。通常，以 2nm 为增量测定。将在每一带通内的辐

照度加和然后除以 290nm 到 400nm 之间的总的辐照度。
b
表中 2 型（UVB-313）灯的最小限值、最大限值是通过对不同生产批次和不同使用时间的灯进行 44 次光谱辐照度

测量后得到的[8]。这些灯的光谱辐照度数据在设备制造商所允许的老化状况范围内。如果能得到更多光谱辐照

度数据，极限值有可能有微小变化。最小限值和最大限值相对于所有的测量值的平均值的离差至少是 3倍标准偏

差。
c
最小值和最大值列的和不一定是 100%，因为他们只表示测量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对于任何单独的光谱辐照度

分布而言，表中的带通范围内计算的百分比加和为 100%。对于任何一种 2型（UVA-313）荧光灯，每个带通的百

分比的计算值应落在表中给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可以预见，由于使用的 2 型（UVA-313）灯的光谱辐照度

分布可在允许范围内波动，曝露结果会有差异。联系荧光紫外灯的制造商，获取所用 1B 型（UVA-351）灯的详细

的光谱辐照度数据。
d
CIE 85：1989 中表 4

[7]
的数据，是在空气质量为 1.0、在标准温度和压力（STP）下臭氧柱压为 0.34 cm、可形成

降水的水蒸气压力为 1.42cm、500nm 波长的空气溶胶消光的光谱光学深度为 0.1 时水平面上测得的。这些数据作

为一个目标值仅供参考。
e
对于 CIE No.85：1989 中表 4

[7]
中描述的日光谱数据，紫外辐照度（290nm～400nm）占总的辐照度（290nm～800nm）

的 11%，可见光辐照度（400nm～800nm）占总的辐照度（290nm～800nm）的 89%。因为荧光紫外灯的主要发射光

集中在 300nm 到 400nm 带通内，因此其释放的可见光是有限的。曝露在荧光紫外设备中的试样，其表面上的紫外

辐照度百分比与可见光辐照度百分比可因曝露的试样数量和自身的反射率的差异而不同。

5.2 试验箱

试验箱的设计可能会有区别，但应由惰性材料制成及辐照度均匀性满足ISO 16474-1的要求，温度

可控。如需要，应对在试样的曝露面形成凝露或喷淋，及试验箱内的相对湿度的控制做出规定。

5.3 辐照仪

推荐使用辐照仪来控制辐照度。如果使用辐照仪，则辐照仪应符合ISO 16474-1及ISO 9370的要求。

如不使用辐照仪，应按照制造商给出的操作程序调整以保持所需的辐照度。

5.4 黑标温度计/黑板温度计

黑标温度计或黑板温度计的使用应符合ISO 16474-1的要求。

5.5 润湿和湿度

5.5.1 通则

以凝露或喷淋形式将试样曝露于潮湿条件下。表4给出了使用凝露或喷淋的具体试验条件。如果使

用凝露、喷淋的方法，应在报告中注明具体的试验步骤及曝露条件。

表 4给出了无需控制相对湿度的不同试验条件。

注：凝露的持续时间或喷淋的周期或空气相对湿度可能对聚合物的光降解有显著的影响。

5.5.2 喷淋和凝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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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箱应配置有能按规定条件在试样的正面间歇凝露或对准试样正面间歇喷淋的装置。凝露或喷淋

应均匀分布于试样上。喷淋系统应由不会污染喷淋水的耐腐蚀材料制成。

当使用凝露来润湿试板时，样板架的设计应确保安装试板后，有充足自由流通的空气，冷却试板背

面，在试板正面形成凝露。

对于背面是导热不良（隔热）材料的试板，凝露期间应在开始凝露至少1h后，快速目视检查试板凝

露情况，每周至少检查一次。

喷淋用水应满足ISO 16474-1的要求，凝露用水可以是自来水或去离子水。

5.6 试样架

试样架应由不会影响试验结果的惰性材料制成。使用背衬及背衬所用的材料会影响试样的性能，因

此背衬的使用应由相关方商定。

5.7 性能变化评价设备

所需设备取决于人工老化后选择检查的性能，例如：测量光泽使用符合ISO 2813的光泽度仪；目视

评价使用符合ISO 13076的照明体；颜色目视对比使用符合ISO 3668的照明体或颜色测量使用符合ISO

18314-1的色差仪。

参见ISO 16474-1：2013，8.3。

6 试样（板）

通则

参见ISO 16474-1。

用于试板制备的底材应为实际应用中的基材（例如，灰泥、木材、金属或塑料）。

当采用凝露来润湿试板时，试板的最大厚度应确保试板正面形成凝露。

底材处理和涂装

除非另有规定，按 ISO 1514 规定处理每块试板。然后按规定的方法施涂受试产品或体系。

除非另有商定，每块试板的正面施涂受试涂料或涂料体系。如有必要，试板的背面和四边施涂防护漆。

干燥和状态调节

在规定条件下，干燥（或烘烤）并养护（如适用）每块涂装试板至规定的时间。

涂层的厚度

按ISO 2808中规定的一种非破坏性方法测量干涂层厚度，以微米（μm）计。

试板的数量

参见ISO 16474-1。

7 试验条件

通则

将设备放置在不通风但可排风的环境中，温度保持在（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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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度

除非另有规定，按表 4的要求的标准控制辐照度。经有关方商定，也可采用其他辐照度水平。辐照度

及所测量的波长带通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可选择使用辐照度仪来监控辐照度和曝露时间，如使用辐照度仪，应符合 ISO 16474-1。

温度

相对于太阳辐射、氙弧灯和碳弧灯，荧光紫外灯发射的可见光和红外光相对较弱。不同于太阳辐射，

在紫外设备中，主要通过热空气在样板上的对流对试样表面进行加热的。因此，无需按照ISO 16474-1

的建议对白标准温度或白板温度进行额外的测量。在通过每个样品背面的气流冷却样品来形成冷凝润湿

样品的仪器中，样品的表面温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品的热导率和厚度。

注1：在样板背面使用空气冷却的测试设备中，黑板传感器和黑标传感器之间的表面温度可能存在显着差异。

表4中规定了黑板温度。对于不通过冷凝润湿样品且不通过每个样板背面的气流冷却样品的设备，

可以使用黑标温度计代替黑板温度计。

注2：试样表面温度是一个重要的曝露参数，通常聚合物的降解过程随温度升高而加速，加速曝露允许的试样温度

取决于受试材料及所考虑的老化评价标准。

经有关方商定，也可采用其它温度，但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在曝露期温度要求均衡。如果曝露期持续时间不足以达到温度平衡，则应确定并报告在该曝露期达

到的最高温度。

箱体空气湿度

曝露可以允许在不控制相对湿度、波动的相对湿度条件下进行或者将湿度控制至规定的水平下进行。

凝露及喷淋循环

凝露或喷淋循环应根据有关方商定，但宜使用表 4中的一种。

若试样过厚或导热系数过低不能产生凝露时，使用方法A循环2或方法C循环5（表4）。

有黑暗期的组合循环

可使用表4所列出的更多组合循环。

报告中应记录采用的程序及详细的试验条件。

曝露条件的设置

表 4中列出了四组曝露条件，包括冷凝的曝露（方法 A：循环 1和方法 C：循环 4），以及喷淋的曝

露方法（方法 A：循环 2和方法 C：循环 5）。 表 4中列出了一组没有冷凝或喷淋的条件（方法 B：循环

3）。

表 4 曝露循环

方法A：人工气候老化

循环 曝露周期 灯管类型 辐照度 黑板温度℃ 相对湿度%

1
  4h 干燥

UVA-340
340nm处 0.83W/(m2·nm)  60±3   不控制

4h 凝露 紫外灯关闭 50±3 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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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曝露循环（续）

方法A：人工气候老化

    2
     5h干燥

UVA-340
340nm处 0.83W/(m2·nm)  50±3  不控制

1h 喷淋 紫外灯关闭 不控制 不控制

方法B：透过窗玻璃的日光

    3 24h 干燥（无湿气） UVA-351 340nm处 0.76W/(m2·nm)  50±3  不控制

方法C：2型 UVB-313灯

4
  4h 干燥

UVB-313
340nm处 0.71W/(m2·nm)  60±3           不控制

4h 凝露 紫外灯关闭 50±3  不控制

5 5h 干燥 UVB-313 340nm处 0.71W/(m2·nm) 50±3 不控制

1h 喷淋 紫外灯关闭 不控制 不控制

注1：经相关方商定采用高辐照度进行试验,如采用高辐照度,灯管的使用寿命可能会显著缩短。

注2：黑板温度的±3℃变化表示在平衡条件下显示值在设定值上下所允许的波动范围。这并不意味着设定值可以

与给定值相差±3℃。

注3：使用UVB-313灯时，由于存在大量低于290nm的非自然界的辐射，涂层可能会出现一些与实际不符的降解。

8 步骤及试样的放置

通则

按照ISO 16474-1的推荐。

曝露

在将试样放入试验箱之前，确保设备在所需环境下运行（见第7章）。设置所选试验条件的程序并

在整个曝露期间连续运行。所选试验条件应经有关方商定且设备能满足。在整个曝露期间保持这些试验

条件。应尽量减少因检修设备和检查试样所导致的试验中断。

曝露试样，如有需要，在曝露期间使用辐照度测量装置，重排试样以确保曝露均匀性。按ISO 16474-1

的规定。

如有必要将试样取出进行定期检查，不要直接触碰或改变试样表面。检查结束后将试样按原来的朝

向放回试样架。

辐射曝露的测量

如果需要，安装并校准辐照度仪，测量试样曝露表面的辐照度。

测量辐射量时，以窄带辐射能表达结果，方式是测量在所选波长下（如340nm）、曝露平面中每单

位面积受到的辐射量，单位为焦耳每平方米每纳米（J·m-2·nm-1
）。

曝露结束后性能变化的测定

参见ISO 16474-1。

9 试验报告

参见ISO 16474-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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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典型荧光紫外灯的光谱辐照度分布

A.1 通则

曝露试验可使用多种荧光紫外灯, 本附录中描述的灯是其类型的代表。其它类型的灯或灯的组合也

可以使用。宜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确定所需使用的灯型。本附录所讨论的灯，差异在于发射的紫外光总

能量及其波长光谱方面有所不同。灯的辐照度或光谱差异或可能导致曝露结果的显著差异。因此，在曝

露报告中给出灯的类型很重要。

A.2 典型的光谱辐照度数据

A.2.1 1A型(UVA-340)和1B型（UVA-351）荧光紫外灯

A.2.1.1 图 A.1 和图 A.2 给出了 1A 型(UVA-340)和 1B 型（UVA-351）灯的光谱辐照度。

对于未安装辐照度控制装置的试验设备,实际的辐照度水平会根据所用灯的类型、灯的制造商、灯

的使用期限、试样与灯之间的距离以及曝露室内的空气温度而不同。对于具有反馈回路控制辐照度的试

验设备,能在可选的范围内设定辐照度。

A.2.1.2 对绝大多数应用，推荐 1A 型(UVA-340)荧光紫外灯的波长光谱。1A 型(UVA-340)荧光紫外灯

与 CIE 85:1989 中表 4 日光对比的光谱辐照度见图 A.1。

A.2.1.3 1B 型（UVA-351）灯主要是用于模拟窗玻璃后的辐射。1B 型(UVA-351)与 CIE 85:1989 表 4

中窗玻璃后日光对比的光谱辐照度见图 A.2。注意 1A 型(UVA-340)和 1B 型（UVA-351）灯有不同的光谱

辐照度分布，会产生差异很大的结果。

标引说明：

X──波长，λ（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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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光谱辐照度，Eλ(W·m-2
·nm-1

)；

1──CIE 85:1989表 4，日光；

2──典型的 1A型(UVA-340)灯的光谱辐照度。

图 A.1 1A型(UVA-340)与 CIE 85:1989 表 4 中日光的光谱辐照度的比较

标引说明：

X──波长，λ(nm)；

Y──光谱辐照度，Eλ(W·m
-2
·nm

-1
)；

1──CIE 85:1989表 4，窗玻璃后的日光;

2──典型的 1B型(UVA-351)灯的光谱辐照度。

图 A.2 1B 型(UVA-351)与 CIE 85:1989 表 4 中窗玻璃后日光的光谱辐照度的比较

A.2.2 2型(UVB-313)荧光紫外灯

图A.3是两种常用的2型（UVB-313）荧光紫外灯与日光的光谱辐照度对比图。这些灯在313 nm处有

一个发射峰值。



GB/T 23987.3-XXXX/ISO 16474.3:2021

标引说明：

X──波长，λ(nm)；

Y──光谱辐照度，Eλ(W·m-2
·nm-1

)；

1──CIE 85:1989表 4，日光；

2──典型的 2型(UVB-313)灯的光谱辐照度。

图 A.3 2 型(UVB-313)与 CIE 85:1989 表 4 中日光的光谱辐照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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